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伦理委员会财务管理规定 

Ⅰ 目的：为了遵循国家财经法规及医院财务管理制度，规范伦理委员会的

财务管理，要求全部收入和开支记录都要在伦理委员会财务制度中说明。 

Ⅱ 范围：本规定适用于我院药物、器械、科研伦理审查经费的管理。重大

手术和新技术伦理审查不收取审查费，也不支付委员劳务费。 

Ⅲ 制度： 

1．经费管理 

1.1 药物、器械试验项目受理后，明确经费数目及项目名称，申办者向财务

处缴纳伦理审查费，财务处出具缴费凭证（发票）。  

1.2 立项科研项目按照收费标准划拨伦理审查费至财务处。 

1.3 支付伦理审查委员劳务费按医院财务报销流程规定执行。 

1.4 药物/器械临床试验伦理审查费按伦理审查协议经费列支；尚未立项科研

课题的伦理审查，不予收取伦理审查费，立项科研课题审查费按任务书的经费预

算列支。 

1.5 公开伦理委员会审查收费标准和委员劳务费发放标准，劳务费分配采用

实名制。 

1.6 经费主要用于试验项目的伦理审查会议、人员的培训等，如有节余，应

用于伦理委员会的建设、年终总结会议等开销。 

1.7 伦理委员会费用实行专款专用。所有支出费用均需经过伦理委员会主任

委员审批同意后从专项中列支。 

1.8 财务处设立伦理审查经费专账用于伦理审查经费管理。 

2．收费标准： 

2.1 药物/器械初始审查每项伦理审查收费 5000元。  

2.2 体外诊断试剂：需要会议审查时，每项审评费为人民币 3000 元；适合

快速审查时，每项审评费为人民币 1000元。 



 

第 2 页 共 3 页 

2.3 流行病学调查初始审查收费为 3000 元。 

2.4 需要重新审查的项目，或因方案等文件的重大修改必须经伦理委员会会

议审查时，每项审评费为人民币 1000元。 

2.5 申办者要求加急审查的项目，每个项目审评费为人民币 8000元。 

2.6 科研初始审查 20万以上项目（包含 20万）每项 1000元；10 万以上项

目不足 20 万（包含 10 万）每项 800 元；2 万以上项目不足 10 万（包含 2 万）

每项 500 元；不足 2万项目每项 200元。 

2.7 以重庆市中医院为参加单位的药物、器械试验项目每项收取 200 元档案

管理费。 

3.支出标准 

3.1 药物、器械、科研项目委员会议审查劳务费每增加一个主审项目加 200

元（根据项目数量确定），最多不超过 1200 元。会议工作人员费用 300元起（根

据项目数量确定），最多不超过 1000元。 

3.2 医院伦理委员会定期支付指导专家上会审查费用。独立顾问会议审查费

参照委员标准；律师会议审查费参照主任委员标准；社区代表会议审查费参照工

作人员标准。 

3.3 跟踪审查及复审不再另行支付劳务费；初始审查快审审查费用 200 元

-500元/人不等。跟踪审查及复审不再另行支付劳务费。会议材料费按实际支出

列支。  

3.4 伦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、委员及秘书外出参加伦理培训，报销培训费

用、住宿费用及往返交通费。出行报销标准参照院内规定执行。 

Ⅳ 参考依据：  

1.《伦理委员会制度与操作规程》（第三版） 

2.《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》（2003 年） 

3.《药物临床试验伦理审查工作指导原则》（2010 年） 

4.《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》（2016 年） 

5.《中医药临床研究伦理审查管理规范》（2010 年） 

 

Ⅴ 附件：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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